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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第 25/2023 號文件

2020 至 2023 年度油尖旺區議會  
食物環境衞生及工務委員會工作進度報告

(會議於 2023 年 3 月 7 日舉行 )  

編 號 議 題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

FEHPWC 1  關注旺角、大角咀及

尖沙咀區野鴿事宜

委員備悉食物環境衞生署 ( “食環署 ” )、康樂及
文 化 事 務 署 ( “康 文 署 ” )和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 “漁
護署 ” )的書面回應，並有以下意見及詢問：  

(i) 大角咀若干位置、佐敦「八文樓」及九龍
公 園 近 九 龍 清 真 寺 的 草 地 一 直 有 野 鴿 聚
集，範圍廣泛，造成環境衞生及鼠患問題。

(ii) 宣傳橫額效益不明顯，方法過時，教育市
民亦需時。

(iii) 檢控行動應該不難進行，視乎署方如何調
配人手和有否決心。

(iv) 相關部門表現欠佳，沒有正視延宕已久的
問題。例如地士道街休憩公園幾乎沒有檢
控數字，委員建議部門加強檢控。

(v) 就檢控餵雀人士，委員認為訂立新法例比
公眾潔淨條例更具成效。

(vi) 由於有餵飼者為非華裔人士，委員建議在
佐敦「八文樓」增加印巴籍語言的宣傳橫
額。

食環署

康文署

漁護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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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vii) 詢 問 部 門 在 修 改 法 例 時 會 否 考 慮 直 接 把
違例者傳召上法庭，並按其犯案記錄施加
累 進 式 罰 款 ， 以 及 部 門 在 蒐 證 上 有 否 困
難。  

(viii) 詢問食環署除了靠面容辨認屢犯者外，有
否其他方法 (如資料庫 )以辨識屢犯者。  

(ix)  建議部門參考針對違規橫額的刑罰，將執
法的行政成本計算在違例者的罰款額中。  

(x)  希 望 能 盡 快 在 油 尖 旺 區 推 行 野 鴿 避 孕 藥
計劃。  

(xi)  詢問漁護署有否考慮採用新科技，研究野
鴿 的 習 性 並 引 導 牠 們 遷 徙 到 遠 離 社 區 的
偏遠地方。  

(xii)  詢問署方有否指引，以便市民處理野鴿入
屋或在單位的冷氣機上發現鴿屍的情況。  

(xiii)  詢 問 漁 護 署 有 否 考 慮 把 鴿 巢 內 的 鴿 蛋 移
走，以降低野鴿的繁殖率。  

(xiv)  詢問如市民在天台餵飼野生動物，是否犯
法。  

 
食環署的回應如下：  
(i) 食 環 署 一 向 關 注 野 鴿 弄 污 公 眾 地 方 的 問

題。署方會加強巡邏、執法、清洗及教育
宣傳工作。  

(ii)  若前線人員看見有人違法丟棄飼料，弄污
公眾地方，署方會因應蒐證情況向其發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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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額罰款通知書。在過去一年，食環署在
旺 角 區 (包括 大角 咀 )共 發出 10 張 定額 罰
款通知書，而在油尖區則發出 40 張定額
罰款通知書及 1 張傳票。  

(iii)  政 府 正 檢 視 是 否 可 以 提 高 定 額 罰 款 通 知

書的罰款額。  
(iv) 食環署會派出便裝人員在問題黑點巡視，

若蒐證成功便會將相關人士檢控，並探討

在適當位置安裝網絡攝錄機，以加強阻嚇

性。  
(v) 在教育方面，署方已在區內多個位置懸掛

橫額，並在新年前後派發傳單，勸喻市民

不要餵飼野鴿。  
(vi) 食 環 署 已 安 排 清 潔 工 人 以 稀 釋 漂 白 水 清

洗街道。  
(vii) 「八文樓」的部分餵飼者為非華裔人士，

他們表示出於宗教信仰而餵鴿。署方會考

慮提供設有南亞語言的宣傳橫額及單張。  
(viii) 食 環 署 人 員 在 出 勤 前 會 獲 取 屢 犯 者 的 資

料。若有關人員在檢查違例者身分時發現

該人屬屢犯者，便會向其發出傳票，而不

是定額罰款通知書。  
 
康文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康 文 署 留 意 到 有 個 別 人 士 在 尖 沙 咀 市 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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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百週年紀念花園及九龍公園餵飼野鳥，

署方會加強巡查，勸阻並提醒市民餵飼野

鳥的嚴重後果，甚至發出告票檢控。  
(ii) 康文署會在轄下場地執行公眾潔淨條例，

檢控違例者，也會多留意地士道街休憩花

園的情況。  
(iii) 就 太 子 道 /水 渠 道 花 園 外 空 地 的 野 鳥 聚 集

情況，康文署留意到食環署已懸掛橫額教

育市民不可餵飼雀鳥。如有需要，康文署

會 與 食 環 署 合 作 處 理 太 子 道 /水 渠 道 花 園

及花園外空地的野鳥聚集的問題。  
 
漁護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漁 護 署 會 收 集 雀 糞 樣 本 作 禽 流 感 病 毒 化

驗，亦會呼籲市民切勿餵飼野鴿，以及研

究修改法例禁止市民餵飼野鴿，並繼續探

討有否更好的方法以解決問題，例如現正

進行中的「野鴿避孕藥試驗計劃」。  
(ii) 香港城市大學仍在為「野鴿避孕藥試驗計

劃」進行評估，暫未有明確趨勢，需要收

集更多的數據。待年底香港城市大學提交

最終報告後，署方會再決定下一步行動。  
(iii) 署方有外聘承辦商收集雀鳥屍體，市民可

致 電 1823， 相 關 人 員 會 盡 快 到 場 處 理 雀

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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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在修例方面，署方暫未有時間表。  
(v) 關於引導野鴿遷徙至偏遠地區方面，署方

認為，每當清除舊有的野鴿後，如食物仍

持續供應，新的野鴿便會隨即從四周遷入

取代牠們。。治本方法是市民停止餵飼，

以減少食物來源。  
(vi) 署方備悉收集鳥蛋以降低繁殖率的提議，

但認為此舉有困難。  
(vii) 署 方 會 在 會 後 補 充 回 答 禁 止 餵 飼 野 生 動

物的適用範圍是否包括私人地方。  
（會後補充：本署於 2022 年 12 月 31
日起將禁餵區擴展至覆蓋全香港，以加

強規管餵飼野生動物的活動，禁餵區的

範圍亦包括私人地方。根據《野生動物

保護條例》 (第 170 章 )，任何人如未經

許可下餵飼野生動物，可被檢控，最高

可被判處罰款 10 ,000 元。）  
 

       
FEHPWC 2  其他事項︰  

—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

/ 警 務 處 定 期 匯

報 油 尖 旺 區 店 舖

阻 街 地 點 的 執 法

數字  

 委員有以下意見及查詢：  

(i) 大角咀道 129 號及大全街交界的菜檔阻街

問題沒有改善。委員曾建議在相關店舖外

懸掛警方及食環署的橫額，警告會充公阻

街貨物，但部門沒有實行。  
(ii) 在黃昏時分至凌晨三四點，窩打老道 (近果

欄 )的卡板及貨物阻街情況故態復萌，佔據

  

食環署  
警務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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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路大部分行車線。相關部門雖已發出定

額罰款通知書，但商販未有改善。該路段

是 海 富 苑 及 富 榮 花 園 前 往 廣 華 醫 院 的 必

經 之 路 ， 阻 街 的 貨 物 嚴 重 影 響 救 護 車 通

行，希望部門加以處理。  
(iii) 詢 問 晏 架 街 公 眾 浴 室 翻 新 工 程 是 否 未 能

在 4 月竣工而需要延期，並認為建築署的

工程經常延期，情況不理想。  
 
食環署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就大角咀道 129 號及大全街交界的情況，

1 月的檢控數字沒有特別上升，但 2 月的

檢控數字增至 6 宗。食環署將會把與警方

合作的新執法模式推展至大角咀道 129 號

及大全街交界。  
(ii) 署方曾在 1 月在果欄一帶與警方進行恆常

聯合行動，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，而在 2
月底也曾有一次晚間的聯合行動。  

(iii) 晏 架 街 公 眾 浴 室 的 翻 新 工 程 因 磁 磚 運 輸

事宜而需要推遲，外牆舖設工程則在 4 月

底才能展開。建築署表示可在 3 月 31 日

拆除圍封，預料公眾浴室翻新工程會在 4
月底至 5 月初竣工，而晏架街遊樂場公廁

翻新工程則在 5 月動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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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警務處 ( “警務處 ” )的回應如下：  

(i) 在 2022 年 12 月及 2023 年 1 月，警方曾

與 食 環 署 就 大 角 咀 道 129 號 採 取 聯 合 行

動，發出定額告票或法庭傳票，但充公貨

物屬食環署的職權範疇，警 方 會 在 場 提 供

支 援 。  
(ii) 在果欄方面，警方不定期有各種行動，如

交通管制及打擊違例泊車，必要時亦會拖

走阻街車輛以保持交通暢順。 2022 年 12
月及 2023 年 1 月，警方在新填地街及東

莞街分別發出 1221 張和 1021 張定額罰款

告票。  
(iii) 油尖警區會定期與果欄商會商討，以加強

溝通，改善阻街問題。若情況導致破壞社

會安寧或嚴重影響道路使用者，警方會執

法。  
(iv) 警 方 備 悉 救 護 車 在 果 欄 附 近 受 阻 的 情

況 ， 會 向 前 線 人 員 反 映 和 多 加 留 意 。  
 
 
 
油尖旺區議會秘書處  
2023 年 3 月  
 


